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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期校務評鑑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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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觀點正面觀點
 評鑑制度的規劃與設計、評鑑項目與參考效標的
訂定、評鑑實施、評鑑結果處理、評鑑目的達成
成效、評鑑的影響，以及評鑑相關規定等方面均
獲認同。

 採用多元化評鑑標準檢視各校辦學機制 採用多元化評鑑標準檢視各校辦學機制

促使各校建立完善自我評鑑機制

採分項認可幫助學校找出須改進處採分項認可幫助學校找出須改進處

促進各校落實自我品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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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觀點負面觀點

 專案評鑑並未真正與校務評鑑整合 專案評鑑並未真正與校務評鑑整合

 評鑑指標過多

評鑑指標缺乏彈性且一體適用 評鑑指標缺乏彈性且一體適用

 學校自我定位可否評鑑之爭議

 評鑑結果與行政獎懲連結

 評鑑文書作業繁重

5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規劃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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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規劃原則（1/2）評鑑規劃原則（1/2）

 尊重大學自我定位 尊重大學自我定位

 重視辦學成效與學校特色的展現

 運用PDCA品質循環圈的概念

續採「認可制 分項認可 續採「認可制」，分項認可

 革新項目指標架構 革新項目指標架構

 不大幅變動評鑑項目，但進行指標簡化

 項目指標彈性化

 移除已列入統合視導之專案指標 移除已列入統合視導之專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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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規劃原則（2/2）評鑑規劃原則（2/2）

 精進學校對評鑑指標之認知 精進學校對評鑑指標之認知

 提供評鑑指標檢核重點

 提供基本詞彙

減輕學校評鑑負擔 減輕學校評鑑負擔

 量化數據全部來自學校自填校庫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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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評鑑擬定過程校務評鑑擬定過程

 組成第二週期校務評鑑研擬小組

運用文件分析法蒐集規劃方向 運用文件分析法蒐集規劃方向
第一週期校務評鑑各方檢討事項

國內外校務評鑑趨勢國內外校務評鑑趨勢

第三方校務評鑑後設評鑑結果

 召開會議與座談 召開會議與座談
10數次研擬小組會議

3次校務評鑑互動關係人及專家諮詢會議3次校務評鑑互動關係人及專家諮詢會議

校務評鑑座談會

 辦理公聽會與說明會
12月14日上午於台北假臺灣師範大學召開實施計畫草案公聽會

12月14日下午於高雄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召開實施計畫草案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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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1月15日下午假臺灣師範大學召開實施計畫草案說明會

評鑑精神（1/2）評鑑精神（1/2）

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第一週期系所評鑑

 確保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

 第一週期校務評鑑 第一週期校務評鑑

 學校自我定位發展辦學特色

 建構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 推動與落實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

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 第二週期校務評鑑

 確認各大學校院之辦學品質並確保其學生學習成效

 展現各大學校院辦學成效與特色並促其自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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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精神（2/2）評鑑精神（2/2）

Plan

辦學目標為

何？

DoA t Do

為達成目標
所採取之作

為?

Act

如何持續

自我改進? 為?

CheckCheck

如何確保辦
學目標已達

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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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目的評鑑目的

 評估辦學成效 評估辦學成效

 落實自我定位與展現特色

 展現社會責任

提供政策參據 提供政策參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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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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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對象評鑑對象

 採取分年分類評鑑方式，以兩年為評鑑期程 採取分年分類評鑑方式，以兩年為評鑑期程

 106至107年分年完成72所公私立大學校院、4所宗教研

修學院及9所軍警院校與空中大學，共85所大學校院之修學院及9所軍警院校與空中大學，共85所大學校院之

校務評鑑。

實地訪評分上 下半年進行實地訪評分上、下半年進行

 依上一週期校務評鑑結果是否全數通過為原則

 與統合視導訪視及系所評鑑時間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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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時程評鑑時程

 評鑑作業

 分為上、下半年分別進行

 評鑑時程自105年3月1日起至110年6月30日止

 評鑑時程

 前置作業階段 前置作業階段

 自我評鑑階段

 實地訪評階段 實地訪評階段

 結果決定作業階段

 後續追蹤階段 後續追蹤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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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週期評鑑項目指標差異說明（1/2）兩週期評鑑項目指標差異說明（1/2）

週期週期

項目

100年校務評鑑項目指標 106-107年校務評鑑項目指標

項目指標架構
評鑑項目、項目內涵、最佳
實務、參考效標、建議準備
參考資料

評鑑總說明、評鑑項目、項目
內涵、核心指標

參考資料

項目指標數量
5項目

4項目
14個核心指標項目指標數量

5項目
48個參考效標

14個核心指標
尊重學校自我定位與目標

項目指標設計 項目指標為一共同參考架構
核心指標為共同必評指標
明訂展現各校特色的兩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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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指標差異說明（2/2）評鑑項目指標差異說明（2/2）

 將學校自我定位移至學校概況，不列入評鑑項目。 將學校自我定位移至學校概況，不列入評鑑項目。

 將參考效標改成核心指標，並簡化之。

 具體說明學校呈現特色的作法。

 因統合視導的辦理，移除相關專案計畫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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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與核心指標規劃作法（1/2）評鑑項目與核心指標規劃作法（1/2）

評鑑項目指標架構分成評鑑項目 項目內涵與核心 評鑑項目指標架構分成評鑑項目、項目內涵與核心

指標

 分四大評鑑項目，各評鑑項目所列為核心指標，屬

共同必須評鑑部分共同必須評鑑部分

 鼓勵各大學發展和展現特色，得採下列兩種方式之

一種或兩種並用方式，呈現特色

 在各核心指標下呈現特色。

 在各評鑑項目核心指標之外，自訂特色指標呈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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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與核心指標規劃作法（2/2）評鑑項目與核心指標規劃作法（2/2）

 評鑑項目 評鑑項目

校務治理與經營

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辦學成效辦學成效

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 核心指標

各評鑑項目下各自有3至4項之核心指標 合計有14項各評鑑項目下各自有3至4項之核心指標，合計有14項

核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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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校務治理與經營項目一：校務治理與經營

大學校院能依據學校自我定位，擬定校務發展計畫，建立行

項目內涵

政決策組織與運作結構，並進行適當之資源投入與配置（包

括院、系、中心等層級），及透過適當有效的管理機制與作

法 確保校務治理品質 同時 學校應依其自我定位與辦學項目內涵 法，確保校務治理品質。同時，學校應依其自我定位與辦學

特色規劃，擘劃與產官學的合作關係，以利辦學目標的達成，

並且能善盡社會責任，提供各類學生均等之教育機會及弱勢並且能善盡社會責任，提供各類學生均等之教育機會及弱勢

學生之支持，以成為高品質的教育機構並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1 1學校自我定位下之校務發展計畫與特色規劃

核心指標

1-1學校自我定位下之校務發展計畫與特色規劃

1-2學校確保校務治理品質之機制與作法

1-3學校依自我定位下之產官學合作關係

1-4學校確保教育機會均等與展現社會責任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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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項目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學校依據所定之校務發展計畫與特色規劃，妥善規劃與運用

校務資源（含財力資源、物力資源和人力資源），務使各級

單位具充足之資源，確保自我定位與教育目標之達成。

在確保教師教學與學術生涯發展方面 提供教師教學與學術

項目內涵

在確保教師教學與學術生涯發展方面，提供教師教學與學術

表現之協助、獎勵與評核機制，以增進教師教學活動與學術

發展的能量。發展的能量

在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方面，學校能建立導師制度、輔導機制、

學生課業學習及其他學習等健全的學習支援，並能落實推動。

同時，學校能建立入學與在學之管理機制，以掌握學生來源、

特質及能力以及支持並評估學生學習進步、發展與成效。

核心指標

2-1學校落實校務發展計畫之資源規劃

2-2學校確保教師教學與學術生涯發展之機制與作法

2-3學校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機制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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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辦學成效項目三：辦學成效

衡量學校辦學成效的主體包括治理與經營成效、教師教學與

學術成效、學生學習成效以及資訊公開成效。同時，學校能
項目內涵

學術成效、學生學習成效以及資訊公開成效。同時，學校能

確保辦學承諾能被完全履行，並能準確地達成預期之教育成

效。

核心指標

3-1學校依自我定位下之辦學成效

3-2學校之學生學習成效

3-3學校向互動關係人之資訊公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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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項目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學校除能建立內部評鑑作法，自主檢視各單位的行政與教學

成效，並依據檢視成果推動持續改善作為，以提升教育品質，

進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同時，學校能善用校務評鑑與系所

項目內涵 評鑑之結果作為自我改善與提升學校教育成效之參據。再者，

學校面對嚴峻的高教環境，能有創新作為與永續發展對策，

並在財務穩健發展的基礎下 建立維護教職員工生權益的機並在財務穩健發展的基礎下，建立維護教職員工生權益的機

制，以使教職員工生能與學校發展共享共榮。

核心指標

4-1學校內外部評鑑結果（含上一週期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

之使用、檢討及改善作法

學校創新作為與永續發展之規劃與作法核心指標 4-2學校創新作為與永續發展之規劃與作法

4-3學校維護教職員及學生權益之作法

4 4學校確保財務永續之機制與作法4-4學校確保財務永續之機制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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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1/2）自我評鑑（1/2）

 進行自我評鑑

 受評之大學校院應依學校自我定位與校務發展計畫，根據

評鑑項目，規劃自我評鑑機制以進行自我評鑑相關事宜，評鑑項目，規劃自我評鑑機制以進行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並提交自我評鑑報告做為實地訪評評鑑之依據

基本資料數據 基本資料數據

 由學校自行自大學校院校務資料庫匯出填報，併入自評報

告寄送本會

 資料範圍為上次校務評鑑後之資料，以106年為例，資料 資料範圍為上次校務評鑑後之資料 以106年為例 資料

範圍為100學年度到105年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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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2/2）自我評鑑（2/2）

 自我評鑑報告繳交

 繳交時間

 上半年度受評大學校院在每年2月28日前 上半年度受評大學校院在每年2月28日前

 下半年度受評大學校院在每年8月31日前

 每一份自我評鑑報告之本文內容以120頁為限，內文統一

以14號標楷體撰寫

 相關佐證資料製作成光碟繳交（不限頁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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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實地訪評

 每校2天

 評鑑方法

 校務簡報 校務簡報

 設施參訪

 人員晤談

 資料檢閱資料檢閱

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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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1/3）評鑑委員（1/3）

 資格

 具有高等教育機構校務行政經驗之教授

 具教育評鑑專業之學者專家 具教育評鑑專業之學者專家

 相關業界代表

 推薦方式

 受評學校受評學校

 本會董事

本會 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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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2/3）評鑑委員（2/3）

 評鑑專業要求

 接受研習課程

 參與行前說明會 參與行前說明會

 迴避申請

 受評學校可舉證迴避本會推薦之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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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3/3）評鑑委員（3/3）

 委員組成

 學生總人數少於6,000人者，每一受評大學校院評鑑委員

由10至12人組成為原則由10至12人組成為原則

 學生總人數在6,000人以上者，每一受評大學校院評鑑委

員由14至16人組成為原則員由14至16人組成為原則

 學生總人數以受評年度前一學年度教育部統計處之資料

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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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結果審議程序
訪評小組撰寫實地訪評報告書 並提出認可結果「建議訪評小組撰寫實地訪評報告書，並提出認可結果「建議」



訪評小組進行實地訪評報告書初審訪評小組進行實地訪評報告書初審



大學校院進行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申請大學校院進行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申請



訪評小組針對大學校院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進行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

認可審議委員會決議認可結果



召開董事會提出認可結果報告案



報教育部備查後公布認可結果*

30

*軍警校院結果由教育部函送內政部與國防部處理。



評鑑結果評定（1/2）評鑑結果評定（1/2）

 分項目認可

 認可結果之處理，採對每一評鑑項目分別認可。認可

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結果分為 通過」 有條件通過」及 未通過」三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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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結果評定（2/2）

認可結果 處理方式 備註

評鑑結果評定（2/2）

認可結果 處理方式 備註

通過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果
報本會備查 1. 認可有效期限為六

年1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 年
2. 各種處理方式均以

評鑑結果正式公布
有條件通過

1.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
果，接受「追蹤評鑑」

2. 追蹤評鑑內容僅針對評鑑結
日起一年為改善期

3. 追蹤評鑑或再評鑑
通過後，有效期間

果所提問題與缺失
1.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成

果，接受再評鑑
為本次六年評鑑循
環剩餘時間

未通過 2. 再評鑑作業根據評鑑項目，
提出自我評鑑報告，重新進
行評鑑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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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完畢

 謝謝聆聽
報告完畢

謝謝聆聽

33


